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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从业资格认定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本省范围内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取得会计从业资格的审批申请和办理。
二、项目信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审批类别

	000000000002180260-XK-004-0000
	会计从业资格认定
	无
	



三、办理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38条：“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必须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担任单位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的，除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外，还应当具备会计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经历。会计人员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规定。”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第5条：“除本办法另有规定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第7条：“国家实行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制度。”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第9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以下简称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对申请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人员的条件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允许其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第11条：“会计从业资格各考试科目应当一次性通过。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应当在考试结束后及时公布考试结果，通知考试通过人员在考试结果公布之日起6个月内，到指定的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领取会计从业资格证书。通过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当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在规定的期限内，到指定的地点领取会计从业资格证书。通过会计从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可以委托代理人领取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代理人领取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时，应当持本人和委托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第36条：“本办法施行之日前已被聘任为高级会计师或者从事会计工作满20年，且年满50周岁、目前尚在从事会计工作的，经本人申请并提供单位证明等相关材料，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核实无误后，发给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目前尚在从事会计工作的，经本人申请并提供单位证明等相关材料，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核实无误后，发给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四、受理机构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五、决定机构
县级以上财政部门。
六、办事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以申请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
 （一）遵守会计和其他财经法律、法规；
 （二）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
 （三）具备会计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
因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所列违法情形，被依法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自被吊销之日起5年以内不得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不得重新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因有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做假账，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贪污、挪用公款，职务侵占等与会计职务有关的违法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不得参加会计从业资格考试，不得取得或者重新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七、申请材料
（1）考试合格。
（2）有效身份证件。
八、办理流程

基本条件：
1.遵守会计和其他财经法律、法规；
2.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
3.具备会计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



申请按要求填写报名信息
并交纳考务费
申请人在河北财政信息网
登录会计从业资格报名系统报名
系统提示需要补正的信息

否
是
是
否
是
否



受理
是否
按要求提交
补正信息


考前5日考生自行从报名系统
打印准考证
没有补正信息或未交纳
考务费不予受理


结束
组织考试

当期全部考试结束后20日内网络公布成绩


结束
成绩是否合格


下发考试合格人员名单通知


成绩公布后20日内
将证书制作完毕


成绩公布后6个月内合格考生
可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准考证（委托代理人还需携带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到报名所在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领取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结束



九、审批时限
考试结果公布后20日内。
十、审批收费依据及标准
根据《河北省物价局关于重新核定会计专业技术资格和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的复函》（冀价行费〔2007〕34号）规定，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考务费为50元/科，考试科目为《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基础》、《会计电算化》，报名费10元/人，合计160元。发放《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不收费。
十一、审批结果
考试成绩合格，发放《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十二、咨询渠道
电话咨询：0335-2029007
十三、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8：30-12：00，下午1：30至5：30（6月-9月2：30-5：30）；
十四、公开查询
可通过电话0335-2029007、网站http://www.hebcz.gov.cn查询审批状态和结果。

